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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投资参股公司 

全资子公司长高电气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湖南长高电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长高电气”）、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

基金”）三方经过商洽并签署了《投资合同》，约定国开发展基金以现金方式出

资 15,000 万元投资入股长高电气，其中 10,000 万元作为长高电气的注册资本，

5,000万元计入长高电气的资本公积，入股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拥有长高电气

40%的股权。本次增资是为支持长高电气《智能高压配电箱总成系统等零部件数

字化车间项目》的发展建设。 

二、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表决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

司投资参股公司全资子公司长高电气及拟签署相关合同的议案》，同意国开发展

基金对全资子公司长高电气增资 15,000 万元，投入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专项用

于支持公司《智能高压配电箱总成系统等零部件数字化车间项目》的发展建设。  

董事会表决情况：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 （详见巨潮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编号：2015-88）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即已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http://www.cninfo.com.cn/


三、本次交易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国开发展基金，其基本情况如下：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采用建立专项建设基金的方

式，用于项目资本金投入、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公司基金。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长高电气，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址：长沙市宁乡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洲新区金洲大道东018号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在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前，本公司持有长高电气100%

的股权；  

经营范围：组合电器和断路器的生产；新能源汽车零配件制造；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公司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组合电器和断路器、机电产品、新能源汽车零配件的销售；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的建设、运营及技术服务、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截止2015年10月31日，长高电气账面总资产15,705.04万元，负

债总额为733.3万元，净资产为14,971.7万元，负债率为4.67%；2015年长高电气

实现营业收入8,211.4万元（含1-9月分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1,253.30万元。 

五、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增资 

1、国开发展基金以人民币现金15,000万元对长高电气进行增资，在上述增

资金额范围内一次性缴付增资款并对应持有相应股权。其中10,000万元进入长高

电气的注册资本，长高电气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2.5亿元；其

余5,000万元进入长高电气的资本公积。增资全部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取得长

高电气40%的股权。 

2、国开发展基金对长高电气的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日之日起

15年（以下简称“投资期限”）。在投资期限内及投资期限到期后，对国开发展



基金持有的长高电气股权予以回购，以实现国开发展基金收回对长高电气的投资

本金。 

3、在国开发展基金缴付全部增资款后，不晚于合同签订日期起3个月内，由

长高电气委派人员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国开发展基金配合上述手续的

办理。  

4、长高电气收到本次增资的投资款项后，确保将本次增资的资金用于长高

电气《智能高压配电箱总成系统等零部件数字化车间项目》建设。 

（二）投后管理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不向长高电气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股东会是长高电气最高权力机构。 

（三）投资回收 

1、项目建设期届满后，按照本条规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回购国开发展基

金持有的长高电气股权，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开发展基金要求回购有关股权（每一

次回购的股权以下称为“标的股权”）并在本条规定的回购交割日之前及时、足

额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2、公司在每个回购交割日前应当支付的股权转让对价按每次退出的标的股

权的实际投资额为定价基础确定，回购计划如下： 

序号 回购交割日 标的股权转让对价 

1 2020年3月20日 1200万元 

2 2021年3月20日 1200万元 

3 2022年3月20日 1200万元 

4 2023年3月20日 1200万元 

5 2024年3月20日 1400万元 

6 2025年3月20日 1400万元 

7 2026年3月20日 1400万元 

8 2027年3月20日 1500万元 

9 2028年3月20日 1500万元 



10 2029年3月20日 1500万元 

11 2030年12月29日 1500万元 

（四）投资收益 

1、在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 

2、国开发展基金每年通过现金分红、回购溢价等方式取得的投资收益应按照 

1.2％/年的投资收益率计算的投资收益。国开发展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国开发

展基金实际投资（即国开发展基金本次增资1.5亿元＋国开发展基金实际追加投

资（如有）－国开发展基金已收回的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在每个年度内国

开发展基金应当获得的投资收益=该年度的投资收益+以前年度内应得未得的投

资收益。项目建设期内国开发展基金投资收益未收取的，国开发展基金有权在建

设期结束后，于2020年3月20日一次性收取。 

六、其他承诺事项 

（一）长高电气承诺：  

1、在《智能高压配电箱总成系统等零部件数字化车间项目》国开发展基金

投资业务期内，根据投资协议约定，均应在每年3月20日前进行现金分红，以确

保国开发展基金每年的投资收益，除非经国开发展基金同意长高电气不进行分红。  

2、尽快完成投资项目所需各项审批文件。  

（二）长高集团承诺：  

若长高电气因经营困难等原因无力全额或部分支付分红款，负责向国开发展

基金支付不足部分。 

七、对公司的影响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入股长高电气，有利于降低资金成本，保证项目所需资金，

促进《智能高压配电箱总成系统等零部件数字化车间项目》的建设，提高公司整

体效益。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1 日 




